
國立中央大學 嘉君卓越領導獎學金辦法 

114 年 12 月 30 日第 6 次學務主管會議通過 

 

第一條 設立宗旨 

    本校 EMBA校友莊嘉郁先生與陸慧君女士為鼓勵本校學生展現專業知識、領

導力與社會責任，特捐助設置本獎學金，以培育具永續精神、善盡公益與卓

越領導力之中大領袖，促進其發揮社會影響力與正向改變。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 為本校在學生，於申請期間具有效學籍。 

二、 曾於校內外社團、專案或活動擔任主要領導角色，具體展現團隊成果

或影響力。 

三、 在學期間學業平均成績達 60分以上，且未有二分之一以上學分不及

格；操行成績達 88分以上，並無懲處紀錄。 

四、 符合下列任一特質： 

(一)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志工或公共事務，展現服務精神與社會責任

之領導作為。 

(二)於跨域整合、問題解決或專業實務中展現創新思維與領導作為。 

第三條 獎勵名額及金額 

一、 每名獎學金新臺幣 5萬元整，每學年以 6名為原則，得依預算與申請

情形，經審查會議通過後調整並得從缺。  

二、 當年度如有剩餘經費，得併入次年使用。 

第四條 申請方式 

一、 申請時間：每年 1月，依學務處職涯發展中心公告時程。 

二、 應備文件：同「國立中央大學學生傑出領導獎學金實施辦法」。 

(一)申請表及領導心得（內含活動經歷及活動照片簡述）。 

(二)師長推薦信。 

(三)歷年成績單。 

(四)大學部學生需繳交學生學習護照認證時數影本。 

(五)具體呈現或說明領導特質之 3至 5分鐘影音檔案。內容須包含領導

事蹟、領導特質與未來展望。 



第五條 審查方式 

一、 初審：經本校「學生傑出領導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初審後，依本獎學 

   金名額兩倍之候選人名單，推薦進入複審程序。 

二、 複審：由捐款人代表、學務長及學務主管代表一至三名組成之審查小 

   組進行審查。 

三、 評選重點包含： 

公益或公共議題參與成效、跨域合作與團隊領導能力、問題解決具體

成果與影響力、永續發展與共好實踐精神。 

第六條 經費來源由「學務輔育專案捐贈款—公益傑出領導獎學金」項下支應。 

第七條 本辦法經學務主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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